
附件3
广东财经大学实践类课程补作与成绩登录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补作课程名称
	
	课程代码
	

	学   分
	
	补作学期
	

	指导教师
	
	联系电话
	

	论文（报告）题目
	
	补作成绩

	
	
	

	申请理由
	

	教学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字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字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备注：1.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报教务处实践管理科审核后一份教务处留存，一份学生所在学院留存，一份学生提交教务处录入成绩时使用。
      2.此表仅供在校学生使用。

      3.随表附指导老师批改后的补作报告或论文。
